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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保障住房申请条件 放宽
廉租房申请标准由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8300元调整为低于10500元
本报记者 苗华茂 本报通讯员 振鹏 佳宏 迟乔

随着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提高，眼下，年收入万元也将纳入
住房保障政策中的“低收入”范围。20日，记者从烟台住建局获悉，烟

台市政府日前下发了《关于调整市区住房保障政策有关标准的通
知》，根据规定，今后申请廉租住房家庭的低收入标准，由家庭成员上
年度人均年收入低于8300元(含)，调整为家庭成员上年度人均年收入
低于10500元(含)。住建部门同时还公布了人均年收入标准线的制定
公式。

此次调整标准，主要涉及住房
保障政策中的低收入标准。根据我

市上年度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及

当前物价指数，将申请廉租住房家

庭的低收入标准由家庭成员上年

度人均年收入低于8300元(含)，调

整为家庭成员上年度人均年收入

低于10500元(含)；将申请经济适用

住房家庭的低收入标准由家庭成

员上年度人均年收入高于 3840元

(不含)、低于14256元(含)，调整为家

庭成员上年度人均年收入高于

4320元(不含)、低于18000元(含)。此

外，根据实际情况，此次还对“无房
户”、“现住房建筑面积”以及标准

适用范围作了更加完善的界定。

解读一

申请廉租房收入标准调至10500元

关于调整“无房户”、“现住房
建筑面积”的界定。原标准中，“无

房户”是指从无自有产权住房并未

承租公有住房的家庭；“现住房建

筑面积”是指拥有过自有产权住房
或承租公有住房的建筑面积。在实

际操作当中，由于“住房”在一般意
义上通常指“住宅”，导致对自有产
权的“非住宅”算不算“住房”存在

争议。因此，此次调整将“无房户”、

“现住房建筑面积”定义中的“住

房”一并改为“房屋”。

解读二

“无房户”界定标准有了新定义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推行

廉租住房建设，最关键的问题

是资金。为此，烟台住建部门采

取多渠道筹集资金来源，首先

是建立更加稳定的资金投入渠

道，按规定将土地出让净收益

的10%、住房公积金增值净收益

足额用于廉租住房建设，不足

部分通过财政预算安排解决。

对市中心区的廉租住房保障资

金，实行市区两级公用负担，其

中市级负担 7 0%，区级负担

30%。

2008年以来，中央对廉租

住房建设提供相应的资金支

持，其中东部省份(山东、福建、

辽宁)按每平方米200元的标准

给予补助，自2008年以来，烟台

共有14个中央投资廉租住房项

目获得中央投资补助4246万

元，全部用于廉租住房建设。

此外，住建部门还借鉴商

品房项目中配建保障性住房的

模式，在保障性房源项目中配

建一定比例的商品住房，通过

商品房开发产生的利润，用于

扶持廉租住房建设。

本报记者 苗华茂

两年来全市14个廉租房项目

获中央补助4246万元

本报12月20日讯(记者 苗

华茂 通讯员 振鹏 佳宏
迟乔) 从烟台市住建局获悉，21

日起，烟台市中心区锦绣好家、

锦绣新城等区片推出的114套廉

租房，将正式开始向符合条件的

低保无房户进行公开配租，获得

配租的低保户无需缴纳租金。

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批

次公开配租的114套廉租房中，有

110套是锦绣好家区片新建房源，

基本户型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左

右；有4套为锦绣新城等区片腾退

房源，户型建筑面积为40平方米左

右到60平方米左右。

根据规定，烟台市廉租住房
实行困难优先、满足急需和依次

轮候制度，由于去年已申请入库

正在轮候的低保家庭达416户，数

量远远超过了本批次房源数量，为

此本批次不再接受新的申请。

这416户拟配租对象的具

体名单将在烟台住房和城乡建

设信息网、烟台住宅与房地产

信息网、市住房保障中心和

芝罘、莱山两区住房保障部
门、各街道办事处 (园区管

委)公示栏张榜公示 15天，

征询社会监督。拟配租对象

的家庭情况如较入库时发
生了变化，可在公示期间到

市住房保障中心提交相应

的变更材料。

据介绍，本批次廉租住

房实物配租执行公示、录

入、审核、排序、配租、交房

等规定的程序，计划到2011年3

月20日前基本完成。其间，住房
保障部门不仅要对每户家庭的

低保、住房、残疾等情况进行严

格审核，而且将通过当面审核、

入户调查等方式对配租对象的

家庭各方面情况进行全面详细

的核查，并先后进行两次公示，

以确保配租过程公开透明，配

租结果公平公正。

对通过审核的家庭，将利用

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综合排序，排

序计分因素包括申请人夫妇双

方平均年龄、落户时间、低保人

口三项，各项因素满分分值分别

为35、25、40分，并对残疾人进行
加分，满分分值为5分。总分排在

前114位的家庭为最终入围家

庭，将获得本批房源配租资格。

记者了解到，本次推出的

所有廉租住房均已经进行了初

装修，各种生活设施齐全，配租

结束后发钥匙即可入住，获得

配租的低保户无需缴纳租金。

中心城区今起配租 114套廉租房
户型多为60平方米左右，已经初装修，低保户无需 缴纳租金

解读三

高新区纳入市区住房保障标准适用范围
住建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之

前的原标准公布时，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尚未成立，所以一直未纳入市

区住房保障标准政策适用区域范
围。随着高新区正式成为国家级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根据实际情

况，此次住建部门在市区住房保障
标准政策适用范围里，新增加了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今后，该区

内凡是符合申请保障住房标准的

居民，都将可以和芝罘区、莱山区

的居民一样进行申请。

延伸阅读>>

◎新闻链接◎

今年供应经适房3916套

本报讯 今年以来，烟台共落实经济适用

住房项目23个，目前已开工16个，建设规模

13986套、108 . 27万平方米；向社会供应经济适

用住房3916套，其中市中心区供应3029套(全部

由锦绣新天地项目提供)，创烟台一次性推出保

障性住房数量最高纪录。另外，烟台还落实廉

租住房项目10个，建设规模1067套、6 . 06万平

方米；新增廉租住房补贴358户。

烟台市住房保障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该

中心5月份开展了本年度住房困难家庭的补充

申报登记工作，将单身申报人员年龄限制从原

来的年满35周岁放宽到年满28周岁，为5400多

户住房困难家庭新建了住房困难户申报登记档

案，7到9月份，锦绣新天地项目集中供应了

3029套经济适用住房，为住房困难家庭提供了

多点选择。 （苗华茂）

自2003年以来，全市累计为

18300户家庭提供了经济适用房；

通过货币补贴与实物配租相结

合的方式，为3676户困难家庭提

供了廉租住房保障，对符合条

件、提出申请的低保家庭实现了

“应保尽保”。而从2007年开始，

烟台累计投入资金近50亿元，在

市中心区组织实施了锦绣新

城1—4期、锦绣花园、锦绣新

天地及锦绣好家一、二期等8

个集中建设项目，经济适用

住房的销售基准价一直保持

在2270元/平方米，累计帮助

7200多户家庭圆上自己的住

房梦。

三年来中心区投入资金50亿

7200多户住进经济适用房

核心提示

格相关链接

烟台保障住房申请门槛两年一调
《烟台市人民政府关于加

强城市住房保障工作的意见》

文件规定，市政府每两年向社

会公布一次纳入城市住房保

障和供应对象的家庭收入标

准、住房困难标准、保障面积

标准等。此外，近年来国家和

省里把保障性安居工程作为

一项刚性的政治任务和民生

工作来抓，多次强调各地要结

合本地实际，合理确定住房保

障准入标准并逐步提高，进一

步扩大住房保障覆盖面。

据介绍，我市现行的住房

保障政策标准于2008年11月

以烟政办发〔2008〕114号文

件的形式公布，到目前实施期

限已满2年，现行标准的测算

依据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所以

有必要按照上级要求并结合

实际情况做出新的调整。

根据政策规定，住房保

障政策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标准，由城市人民政府按照

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家庭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定比例，

结合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确

定。同时规定，经济适用住房

供应对象与廉租住房保障对

象要相互衔接。

“10500元”是如何划定的？

烟台市住建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我市现行的低

收入标准，测算依据是 2 0 0 7

年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 1 6 7 7 2 元 /年，下同 )，其

中，廉租住房低收入标准按

5 0%的比例测定为 8 3 0 0元；

经济适用住房低收入标准上

限 按 8 5 % 的 比 例 测 定 为

14256元，下限为城市低保标

准3840元。

而随着近年来我市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2009年城市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21125元，现行城市低保标准

也已提高到4320元(360元/月)。由

于测算依据发生了较大变化，现

行标准势必也应随之调整，适当

放宽准入门槛。

此次调整住房保障政策中

的低收入标准。一是调整了廉

租住房低收入标准。根据现行

测算原则，上限为我市上年度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并取其整数，即21125×

50%≈10500元，不设下限。二是

经济适用住房低收入标准。上

限为我市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85%，并四舍五入，即21125

×85%≈18000元；下限为我市

现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即4320元。本报记者 苗华茂

10月30日，在锦绣好家经适房发放现场，居民曲鸿广拿着新房钥匙高兴得合不

拢嘴。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锦绣新城经适房外景（小图为去年廉租房住户
在展示她的钥匙）。 （本报资料图）


